
复旦大学教务处文件 
复旦教通字〔2019〕2号 

 

关于开展 2019 届本科毕业班学生毕业资格审核测试

数据自查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院系及毕业班同学： 

为了保证 2019 届本科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资格审核工作顺利进行，现将各位

毕业班同学的毕业资格初审结果测试数据开放查询。请各位同学及时对照本年级

本专业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仔细核对审核结果。特做如下说明： 

1.此次初审结果是根据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对照各位同学已修读课程学分

而形成的初步测试数据，作为各位同学检查个人学业完成进度的参考，不作为最

后的毕业资格终审依据。请各位同学对照本年级本专业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

仔细阅读，对照检查。 

2.从 2019 年 1 月 4日起，请 2019 届毕业班同学登录校园信息门户

(www.portal.fudan.edu.cn)—毕业审核，或网上办事大厅(ehall.fudan.edu.cn)

——学生毕业审核，查看自己的毕业资格初审结果。 

3.毕业班同学如有不能登录系统或无法查看结果等问题，请及时联系信息办，

urp@fudan.edu.cn。 

4.由于系统技术等原因，此次初审结果可能存在疏漏之处。为了保证最终审

核结果的准确性，请各位同学务必认真核对，发现问题或存在疑惑的，请一定要

及时向本院系教务员老师反映，由教务员联系教务处核实处理。 

5.由于学校院系较多，各专业的课程要求复杂，为了准确、及时、高效地解

决初审结果核对中出现的问题，请各院系教务员老师提交问题时尽可能做到相对

集中汇总。 

6.初审结果核对无误后，请各位同学务必按照本专业培养方案修读要求，安

排好 2019 年春季学期的课程修读计划，及时选入相关课程并认真完成学习任务，

以确保届时最终毕业审核可顺利通过。 

7.医口各专业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资格初审结果自查工作，按医学教育管理办

公室通知实施。 

mailto:urp@fudan.edu.cn


特此通知 

 

复旦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1 月 3 日 

 

  



附：相关问题说明 

1.此次毕业资格初审依据是《2015 级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以下

简称“培养方案”，下同）。 

 

2.只有截至urp系统中审核时间之前获得的学分才被纳入此次审

核。除了在校正常选课修读获得的课程学分外，插班生、学生在外校

交流学习转换成功的课程，也纳入学分审核范围。在审核时间之后获

得的学分，会在下一次更新审核结果的时候纳入审核结果，请同学们

不要着急。 

 

3.由于通识教育 III 类选修课程范围较广，在各专业的审核方案

中，通识教育 III 类选修的学分数和任意选修课程的学分数将并在一

起计算。所以，在同学们看到的审核结果中，通识教育课程组中没有

“通识教育 III 类选修”一组，而任意选修课程组中的要求学分则会

相应增加。 

 

4.通识教育、大类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中各组课程审核通过之后，

如果仍有多余学分，在终审的时候自动算为任意选修课程的学分。但

是，目前的每一次审核都是初审，各组课程多余学分仍然保留在其本

该所属的组内，不做任何调整，请同学们自己做好学习计划。 

 

5.对于转过专业且课程替代申请获得批准的同学（即填写过《复

旦大学转专业学分认定表》且得到教务处反馈意见的同学），部分课



程的修读和审核请以《转专业学分认定表》中的结果为准。 

 

6.按照学校规定，延长学习年限的同学可以在原年级和当前年级

之间任选一个培养方案进行毕业资格审核，因此，本次初审结果对于

这部分同学只有部分参考意义，请格外注意。2015 年之前入学由于

各种原因编入 2015 级的同学，如果拟选择其他年级的培养方案进行

毕业资格审核，请及时向各院系教务员老师报告，由院系汇总后上交

教务处。 

 

7.关于通识教育七大模块课程。目前七大模块课程全部以 2015

级培养方案中列出的课程为准。后面各年级培养方案中有新增的七大

模块课程，也可以作为 2015 级相应的七大模块课程，请同学们汇总

到班长或者学习委员处，然后提交给院系教务员，教务处将根据各院

系的汇总结果统一调整。新增课程请注明课程名称、课程代码、及其

具体所属的模块名称。 

由于学校培养方案调整，某些课程在不同年级的培养方案中可能

会被归到不同的模块之内。请大家不要受其他年级培养方案的影响，

课程属性以本年级培养方案为准。 

 

8.关于大学外语课程。从 2014 级开始，大学外语课有新的要求，

要求“通用学术英语”修满 4 分，“专用学术&英语文化类&二外”修

满 2 分，整个大学外语类大组修满 8 分，目前的做法是： 

A“通用组”要求 4 分， 



B“专用&文化&二外”组要求 2 分， 

C 再把所有的英语类课程放在一个大组里面要求 0 分， 

D 以上三组加起来修满 8 分； 

这样就会发生一门外语类课程在两个组都出现的现象（截图如

下），但是系统不会重复计算学分，请同学们注意外语课程的安排。 

 

 

 

 

 

9.关于复旦水平测试。请大家仔细阅读本专业培养方案：在学期

中须修满教学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大类基础课

程、专业教育课程、任意选修课程各有不同的学分要求），并通过复

旦大学水平测试（各专业FET和FCT的要求不完全一样），方能毕业。

按照培养方案规定，专业培养方案的总学分数没有包含 FET 和 FCT

的学分数，所以 FET 和 FCT 的学分数只在计算绩点时使用，在毕业

资格审核的时候，不计入为培养方案中要求的任何课程学分。 

 

PS：三个“总学分数”的内涵： 

总学分数 内涵 备注 

正式成绩单上

的总学分数 

在校期间完成且成绩合格的学

分总数。包含 FET 和 FCT 

成绩单如实记载修读的全部课程，含成绩不

及格课程。成绩不合格的，没有获得该门课

程的学分 

 



毕业资格审核

上的实修学分 

在校期间完成且成绩合格的学

分总数，不包含 FET 和 FCT，

同代码重修课程学分只计一次 

 

学分清算上的

总学分数（目前

暂未发布，2019

年毕业前发布） 

在校期间完成的全部学分总量，

含不及格课程，不含 FET 和 FCT

（因为 FET和 FCT的费用已缴，

所以此处不重复计算） 

 

 

10.关于替代课程。如果培养方案中规定修读 A 课，同学实际修

读了 B 课，并且申请用 B 课替代 A 课，系统会显示如下： 

 

（用 PTSS110067[B 课]替代 PTSS110054[A 课]的显示效果如上图。

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修读 PTSS110054，所以成绩显示为“--”，但是“是

否通过”的结果为“是”） 

此处会产生如下后果： 

 

在任意选修课程组会显示 B 课为“否”，因为 B 课已经在别处用过。 

 

 

 



以上两张截图为替代课程的正常反映，对毕业资格审核和成绩单没有

任何影响。请同学们不要焦虑。 

 

11.毕业资格审核问题处理本着“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则，本

专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优先处理，个别同学因为培养方案发生变动，课

程代码变化等特殊问题，或者有其他未尽事宜，由院系和教务处协商

处理。 


